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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批 2025年6月9日）

截至6月9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转办的第二批17件信访件，已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6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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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宝川生态治沙林场植被近几年遭
到大面积损毁。
2.宁夏贺兰山第四风电场青铜峡龙
源新能源公司损毁120亩植被建设
风机4台。
3.宁夏青铜峡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招商企业种植葡萄，损毁宝川
生态治沙林场植被1500亩。
4.宁夏黄河东岸防沙治沙项目侵占
宝川生态治沙林场林地7000多亩。

2025年5月30日，银川市西夏区贺
兰山农牧场大修场附近田间渠沟内
有人倾倒大量机油。

银川市金凤区世茂铂悦府附近沈阳
路有重型车辆行驶，产生噪声污染，
夜间尤其严重，影响沿街居民生活。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高庄乡东风村，
高庄乡学清农副产品收购中心生产
期间产生的粉尘、噪声扰民，影响周
边居民。

银川市西夏区民族风情街小马烧烤
摊用炭火烧烤，炭烟较大，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

银川市金凤区万科大都会南区20号
楼南侧100米左右有一块裸露空地，
扬尘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中卫市中宁县东城嘉园小区，由于开
发商建设过程中设计不合理导致下
水道臭味无法排出，小区内臭味明
显，影响居民生活。

银川市金凤区新华路与庆丰街交叉
口重庆丰收鱼庄的排气窗口正对紫
园三区，异味污染严重，空调外机声
音大，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生活。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龙辰九悦湾小
区南侧永二干沟内的污水臭味严重，
下午5时到次日早上尤其明显。沟
南侧土路上车辆经过，按喇叭的噪声
和扬尘扰民。

2023年至今，张某在石嘴山市惠农
区老三矿（众信3号院）宁夏蒙泰商
贸有限公司院内非法晾晒约7万吨
煤泥，露天堆放约2万吨钢渣，将收
集回来的工业固废约2万吨填埋在
院南侧空地，目前还有约7000吨工
业固废未填埋。

银川市金凤区阅海万家F2区南门口
捞锅侠小火锅店排放的油烟以及空
调外挂机的噪声严重影响附近居民
生活。

1.吴忠市盐池县惠安堡镇宁夏瑞兴
矿业有限公司未执行“三同时”制度，
在未编制安评、环评报告的情况下，
于2021年—2024年间露天开采。
2.2024年，该企业获得复垦方案的批
复，但2023年已经在矿区内填埋大
量煤矸石近10万吨。
3.该企业生产加工期间违规露天堆
放大量石粉和成品石料，采矿产生的
废料倾倒在河沟内。

中卫市中宁县鸣沙镇薛营村几万亩
集体土地被玺赞公司非法抢占，近两
年来被该公司乱堆乱挖，破坏生态环
境。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海亮滨
河壹号小区西门地库环形弯道出车
口车辆噪声扰民。

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中宁四中东侧
洼路村有很多村民在耕地上进行养
殖，污染北河子河，破坏生态环境。
有人将宁华家园小区院内2号楼西
边绿化带内树木摧毁，将公共绿化带
占为己有。

1.宁夏同心县预旺镇柳树堡村的104
亩 2万余棵文冠果树林被当地村民
放养的羊群损坏。
2.近四年，预旺镇柳树堡村、沙土坡
村、土峰村、北关村4个自然村大约2
万亩地的地膜被犁埋和焚烧。
3.预旺镇柳树堡村大约3300亩土地
荒废。

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宁夏富康源黑果
花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2024年5
月被当地农民毁掉1700多亩黑果花
楸经济林，附近乡镇还有2万多亩林
地被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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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查情况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反映的“宝川生态治沙林场植被近几年遭到大面积损毁”问题不属实。该反映问题区域名下均无登记林权证、土地证，也没有合法有效的土地
承包租赁协议。该公司及个人反映问题区域位于树新林场管辖区域内，现状地类为退化天然牧草地和世界银行贷款宁夏黄河东岸防沙治沙青铜峡
项目建设营造林地，且现地林木长势良好，不存在大面积损毁问题。
（二）反映的“宁夏贺兰山第四风电场青铜峡龙源新能源公司损毁120亩植被建设风机4台”的问题不属实。2022年青铜峡龙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贺兰山第四风电场“以大代小”79.5兆瓦等容风电技改项目建设风机共计30座，建设用地、临时用地共计占用林草地376.3亩（其中含所举报120
亩），上述用地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林草局和青铜峡市林业和草原局批准，龙源公司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程序合规，用地合法。2023年6月30
日，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已完成贺兰山第四风电场“以大代小”79.5兆瓦等容风电技改项目建设。2025年4月28日，树新林场按照临时使用林草地
植被恢复协议对270.25亩临时占用林草地进行恢复，已完成草种播撒。
（三）反映的“宁夏青铜峡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招商企业种植葡萄，损毁宝川生态治沙林场植被1500亩”的问题不属实。宁夏青铜峡葡萄酒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招商企业种植葡萄区域位于盛家墩酿酒葡萄园区，项目建设10000亩葡萄酒种植基地（其中含所举报1500亩），该区域是宁夏贺
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区《青铜峡市委办公室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铜峡市2022年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党
办〔2022〕7号），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且该区域地类为退化天然牧草地，地上无林木生长，目前已种植酿酒葡萄。其中供水系统、
田间道路、滴管等基础设施使用草地经自治区林草局审核批准（宁林草许准〔2023〕216号）。
（四）反映的“宁夏黄河东岸防沙治沙项目侵占宝川生态治沙林场林地7000多亩”的问题不属实。2018年3月，自治区发改委下达批复，同意青铜峡
市实施世界银行贷款宁夏黄河东岸防沙治沙青铜峡项目。该项目占用土地均为国有宜林荒地，主要内容为建设防风固沙林2.33万亩，配套建设林
带节水滴灌管网、防火作业道、项目警示牌等基础设施。青铜峡市树新林场拥有该区域土地权属。2018年3月20日至3月28日，青铜峡市人民政
府发布公告，公告期内没有任何企业和个人提出相关土地或林权权属主张。2018年11月27日，青铜峡市宝川生态治沙林场向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青铜峡市林业局、宁夏天合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撤离其所属林地，并赔偿损失260万
元。2018年12月26日，青铜峡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裁定，2019年2月15日，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撤销青铜峡市人民法院（2018）宁0381民初
3821号民事裁定，并指令青铜峡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019年8月1日作出（2019）宁0381民初129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青铜峡市宝川生态
治沙林场的诉讼请求。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5月31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西夏分局联合西夏区怀远路街道办调查核实，文萃北社区陕北村6号居民吴某某，
对自家农用机械维护后剩余机油保管不善，有少量流出至下水管道口附近，随外排生活用水冲出至东侧农田退水沟，造成前后约5米长、3米宽的水
面漂浮“油花”，情况基本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目前，因北绕城高速公路阅海桥段维修，重型车辆经沈阳路通行，产生噪声扰民的情况。

2025年5月31日，平罗县高庄乡人民政府会同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前往学清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核查。经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学
清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于5月31日至6月1日期间，对后墙进行修缮加固，在混凝土捣碎过程中产生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该合作社玉米烘干作
业自2025年3月停工至今，现场未发现生产作业行为，厂区散布少量玉米絮，遇刮风天气会造成扬尘。综上，群众反映高庄乡学清农副产品收购中
心生产期间产生粉尘、噪声扰民问题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5月31日，西夏区西花园路街道办事处现场调查核实，小马烧烤摊为烧烤流动餐车，该摊主于2025年5月29日、5月
30日在西夏区民族风情街与西花园北巷交会处，通过露天烧木炭进行烧烤，存在炭烟扰民问题。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万科大都会南侧空地为耕地，产生扬尘情况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中宁县东城嘉园小区，位于中宁县中央大道与宁安东街交叉口，由宁夏雅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共有
35栋楼1294户。
（一）关于“东城嘉园小区开发商建设过程中下水道设计不合理”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东城嘉园小区室外排水总平面设计图于2014年
经吴忠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图审，于2015年12月31日经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中宁县环境保护局、水暖公司、水投公司等部门及陕
西中安质量管理有限公司完成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该小区室外排水管网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均符合市政道路工程给排水规范，施工与设计一致，不
存在下水道设计不合理的问题。
（二）关于“下水道臭味无法排出，小区内臭味明显，影响居民生活”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经实地走访小区群众，13号、16号、19号楼区域
偶尔散发异味。该小区13号、16号、19号楼前两个化粪池由于2025年4月22日前清理不彻底，4个破损的排污井盖未及时更换，导致散发异味。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重庆丰收鱼庄北侧排气窗口及空调外挂机正对紫园三区，存在异味及噪声扰民问题。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1.龙辰九悦湾小区南侧永二干沟内有少量生活垃圾。因天气炎热，沟道内生长大量水草，部分水草腐烂产生轻微臭味。周边小区没有向沟内排放
污水行为。
2.永二干沟南侧土路车辆经过时会产生喇叭噪声和扬尘。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张某为石嘴山市惠农区众元隆仓储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众元隆公司），该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成立，位于石
嘴山市惠农区原矿务局三矿（众信3号院），经营范围为公共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仓储服务等。经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实，群众反映
问题部分属实：
1.该公司厂区南侧建设一座面积约9500平方米的大棚（钢结构主体框架已完成，棚顶及四周未封闭），大棚内堆存的煤泥使用防尘网进行苫盖。群
众反映该公司非法晾晒煤泥行为属实。
2.该公司北侧建设一座约17000平方米大棚（只有主体框架，棚顶及四周未封闭），棚内堆存钢渣，使用防尘网进行苫盖。群众反映该公司堆放钢渣
的行为属实。
3.2025年4月底，该公司在厂区南侧墙外开工建设一座约3700平方米大棚，建设时因原地貌高低不平，使用煤矸石用于场地平整，未采取三防措
施。群众反映该公司填埋固废的行为属实。
4.经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厂区有工业固废未填埋情况，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现场堆存煤泥、钢渣和用于平整场地的煤矸石数量已委托测绘公司测算，正在出具报告。综上所述，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1.该餐厅经营小火锅不产生油烟，但通过换气扇向后院排放的气体有异味。
2.该餐厅后院安装3台空调外挂机，运行时产生噪声。

经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正在进行矿区部分区域生态修复治理。
（一）群众反映的“宁夏瑞兴矿业有限公司未执行‘三同时’制度，在未编制安评、环评报告的情况下，于2021年—2024年间露天开采”问题不属实。
该公司已编制安评、环评报告，并完成验收。2016年8月该公司编制了《宁夏吴忠市青龙山东道梁南段冶镁白云岩项目采空区综合治理方案》，
2016年12月经原吴忠市太阳山移民开发区环保安监局同意（吴太环安发〔2016〕96号），对该公司矿区历史遗留的地下采空区进行治理修复，主要
采用山坡露天治理方式及穿孔爆破方法，群众反映的“2021年—2024年间露天开采”实际为采空区治理工作。
（二）群众反映的“2024年获得复垦方案的批复，但2023年已经在矿区内填埋大量煤矸石近10万吨”问题部分属实。该公司于2020年9月编制了
《青龙山东道梁南段冶镁白云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经吴忠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审查通过，并在吴忠市人民政府网站对审查结果
进行了批复公示。方案提出使用煤矸石作为地下采空区治理填充材料，预计填充用量500万吨。该公司与盐池县惠石工贸有限公司签订老采空区
回填治理合同，自2023年3月份开始，盐池县惠石工贸有限公司使用煤矸石对1处地下采空塌陷区进行间歇性填埋治理，填埋量约10万吨左右。
（三）群众反映的“该企业生产加工期间违规露天堆放大量石粉和成品石料，采矿产生的废料倾倒在河沟内”问题属实。经核实，该公司建有2处工
业场地及石料加工生产线，其中南区工业场地1#石料加工生产线已拆除，其东侧为天然沟道，沟道下方建设有挡墙防止工业场地内石料滑落至沟
道内，但现场查看仍有部分石料滑落沟道中。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薛营村几万亩集体土地被玺赞庄园枸杞有限公司非法抢占”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自2013年以来，玺赞庄园枸杞有限公司实
施农村优势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1个，项目用地1.17万亩，土地类型现状为园地。拟实施中宁枸杞高端锁鲜枸杞及生态枸杞红茶产业建设
项目1个，项目用地4130亩，其中，旱耕地3120亩，其他草地1010亩，均为国有土地，项目主要分布于京藏高速公路鸣沙镇薛营村以南。1.农村优
势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中宁县鸣沙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与宁夏鑫阳农林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土地使用协议书，在企业与原草原
使用权证持证人协商一致并对相关持证人进行补偿后，黄营村村民委员会、薛营村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与宁夏鑫阳农林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1.17万亩草原转包协议，经中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后实施该项目。经多年种植枸杞，原1.17万亩草原现状变更为园地。2.中宁枸杞高端锁鲜枸
杞及生态枸杞红茶产业建设项目。根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压砂地退出和生态修复的实施方案》（卫党办发〔2022〕4号），鸣沙镇2022年完
成5.75万亩硒砂瓜种植区全面退出。2022—2024年，中宁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联合鸣沙镇人民政府向退出种植的主体兑付1800元/亩奖励补
助，共计1.5亿元，退出后土地性质为国有。薛营村部分退出区域用于高端锁鲜枸杞及生态枸杞红茶项目。2023年11月29日，中宁县人民政府专
题会议研究后，按照《中宁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3年12月4日第122号），鸣沙镇人民政府与宁夏浩阳农业科技公司签订4130亩土地租
赁合同，大部分用地为压砂地退出区域，仅限枸杞种植。不存在“非法强占土地”的情况。
（二）关于“近两年来，玺赞庄园枸杞有限公司乱堆乱挖，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问题实际发生地块为宁夏浩阳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租赁土地地段。按照会议决定，宁夏浩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土地平整，平整过程中形成的土堆、砂石，待土地平整工作完成后继
续还田使用。截至目前，已平整土地918.16亩。经核实，土地平整过程中因未精准避让，对旱耕地内包含的零星草原及原压砂地退出区域（三调数
据显示为草地）土地造成破坏，破坏面积84.38亩。该问题经中宁县林业和草原局前期巡查发现，于2025年5月21日向企业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通知书》，责令企业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于2025年6月21日前恢复草原植被。其他平整地块面积833.78亩，属旱耕地正常作业。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5月31日，贺兰县组织相关部门现场调查，发现海亮滨河壹号小区西门地下车库出口，地面为波浪减速振荡标线，车辆
出入时声音较大，经监测，噪声超标。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中宁四中东侧洼路村有很多村民在耕地上进行养殖，污染北河子河，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
实。中宁县宁安镇洼路村、殷庄村3户群众在亲水街供热站东侧私自搭建牛羊养殖场，3户养殖场呈东西方向“一字形”排列，南距北河子河道5米，
西距供热站约200米，东、北部紧靠农田。3户养殖户均无畜牧养殖相关审批手续，未经审批占用耕地、园地进行养殖（其中涉及耕地0.2亩、园地1.0
亩）。根据北河子沟入黄口月度水质监测数据分析，该区域水体长期稳定达到Ⅲ类，且养殖产生的半干粪污暂存于场内，定期清理，所有粪污均用于
还田综合利用。
（二）关于“有人将宁华家园小区院内2号楼西边绿化带内树木摧毁，将公共绿化带占为己有”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宁华家园2号楼西侧
绿化带属于公共区域，目前种植槐树10棵、桃树9棵、刺玫8棵，不存在私人占用情况。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同心县预旺镇柳树堡村的104亩2万余棵文冠果树林被当地村民放养的羊群损坏”问题部分属实。2015年，按照中央及自治区相关政
策，同心县实施了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推广种植文冠果，预旺镇柳树堡村种植1049.6亩，其中有村民4人种植文冠果木100.3亩7322棵并负责管
护。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上述退耕还林区域存在偷牧现象。根据《退耕还林条例》，上述4人负责退耕还林文冠果种植补植和抚育管护，2017—
2021年补植管护到位，县乡村联合验收组先后4次验收合格，兑付补助资金。2022—2024年，由于上述4人长期在外务工，抚育管护缺失，文冠果
成活率逐年下降。
（二）群众反映的“近四年，预旺镇柳树堡村、沙土坡村、土峰村、北关村4个自然村存在地膜被犁埋和焚烧”问题部分属实。经本次现场核查预旺镇
柳树堡村、沙土坡村、土峰村、北关村4个自然村，未发现地膜犁埋和焚烧痕迹。经查阅相关资料，预旺镇柳树堡村、沙土坡村、土峰村、北关村4个
村2.3万亩土地采取“滴灌+覆膜”方式规模化种植玉米、葵花、马铃薯、谷子、西瓜等，在春耕前和秋收后等重点时段，存在个别群众、合作社私自犁
埋地膜、焚烧残膜现象。
（三）群众反映的“预旺镇柳树堡村大约3300亩土地荒废”问题部分属实。2021年，同心县沃丰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预旺镇柳树堡村136户3577亩
土地，流转期5年（2025年底到期）。2024年3月，该合作社因连续2年亏损，单方终止土地流转合同。为防止土地撂荒，减少农户损失，2024年4
月15日，柳树堡村组织人员对相关土地重新确认了地埂，积极动员群众开展种植，年内机械深翻轮作1200亩，剩余2377亩因合同纠纷未进行种
植。2025年，预旺镇柳树堡村继续动员农户开展种植，目前已完成机械深翻、增施农家肥2000多亩，因开春后无有效降雨，土壤墒情不足暂未种
植，剩余1500多亩因农户外出务工未开展土地平整、施肥等工作。

经查，举报人因黑果花楸产业与泾源县存在经济发展合同纠纷问题，涉及的黑果花楸面积缺失事宜，属2018年以来泾源县利用一般农用地发展黑
果花楸产业受阻，群众进行复耕种植其他农作物，不存在毁林。
（一）针对“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宁夏富康源黑果花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被当地农民毁掉的1700多亩黑果花楸经济林”问题。经核查，
2018年，泾源县引进辽宁富康源黑果花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同年12月泾源县人民政府与该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发展黑果花楸产业。辽宁富康
源黑果花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实控人陈某在泾源县成立了宁夏富康源黑果花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康源”）。2019年3月，富康源与
泾源县泾河源镇兰大庄村、上秦村和兴盛乡上金村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承租一般农用地2062亩，租期5年，租金由泾源县人民政府承
担。2024年3月，土地流转协议到期后，当地村委会和村民多次联系富康源和陈某本人，但始终未得到是否续租的答复。2024年5月以来，当地村
民在租期已到并多次与企业协商未果情况下，陆续在富康源承租的自家农用地上改耕种植了其他作物，共计1695.7亩。综上所述，其反映的“1700
多亩黑果花楸经济林被毁”问题不属实。
（二）针对“附近乡镇还有2万多亩林地被毁坏”问题。经核查，2018年—2021年，泾源县逐年发展黑果花楸产业，共计栽植黑果花楸2.8万亩（其中：
农户和村集体利用一般农用地栽植15938亩、富康源承租群众一般农用地栽植2062亩、退耕地和移民迁出区等国有林地林间栽植10000亩）。在
黑果花楸产业发展过程中，因富康源技术指导、管护不到位，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等情况，该企业在泾源县建设的加工生产线未能正常启动生产，导致
合作协议约定的不低于6元/公斤的果实收购未履行，全县种植黑果花楸苗木的农户和村集体未得到任何收益。另外，受气候和鼠害、兔害等因素
影响，黑果花楸苗木成活率不高。当地群众为增加经济收入，防止土地撂荒，自发对自家一般农用地上栽植的黑果花楸苗木进行改耕种植其他作
物，面积共计7800亩，土地性质为一般农用地。退耕地和移民迁出区等国有林地林间栽植的10000亩并未受到人为破坏。综上所述，其反映的“2
万多亩林地被毁坏”问题不属实。
（三）针对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纠纷情况，泾源县将继续加强与信访人陈某沟通协商，引导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相关争议。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基本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办结目标

无

提高居民环境保护意
识，杜绝日常生活不
当行为对环境的影
响。

加强重型车辆管控，
避免道路噪声扰民。

对高庄乡学清农副产
品专业合作社后墙修
缮加固时间段进行限
定，同时对院内玉米
飞絮定期进行清扫。

督促小马烧烤摊主使
用清洁能源和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解决炭
烟扰民问题。

加强巡察监管，及时
洒水扬尘。

及时更换破损井盖，
定期清理化粪池，冲
洗排污管道，降低异
味对居民的影响。

加强巡查监管，及时
解决油烟、噪声扰民
问题。

改善永二干沟沟道水
生态环境，保持沟道
两侧环境卫生，减少
车辆噪声污染。

一是督促该公司尽快
对堆存的煤泥进行清
理。
二是严格要求该公司
按照固废处置合同，
尽快将堆存的钢渣拉
运至相关企业规范处
置。
三是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立案查处。

加强巡查监管，及时
解决油烟、噪声扰民
问题。

持续加强企业露天堆
放物料规范化管理，
责成企业完成对南区
工业场地及附近沟道
内遗留的石料清理工
作，并对北区工业场
地东侧废石场散乱白
云石骨料、石粉物料
规范堆放，持续落实
洒水降尘等措施，确
保露天堆放问题不再
发生。

加强土地管理及生态
保护政策宣传解读，
积极做好群众反映问
题解释沟通工作，推
动信访矛盾化解。制
定植被恢复方案，完
成破坏区域植被恢
复。

解决车辆出入时噪声
较大的问题。

依法依规对未经审批
占用耕地、园地进行
养殖圈舍及地上附着
物进行拆除清理，恢
复土地原貌。加强巡
查监管，有效遏制非
法占用耕地、园地等
开展养殖行为。

加大禁牧封育宣传、
巡查、处罚力度，防范
羊畜啃食损坏林木、
草原等生态环境现象
的发生。组织群众及
时补植补种，最大限
度保护造林成果。加
大农用残膜清收力
度，确保残膜清收率
达到 90%以上。积
极组织动员群众做好
平整土地、适时抢墒
播种等工作，确保耕
地有效利用。

无

处理和整改情况

无

一是西夏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属地街道于2025年5月31日进行现场核查时，
水面已无异常，对下游1公里巡查，也未发现异常。工作人员已对居民吴某某
开展批评教育，同时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升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二是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西夏分局已委托第三方进行水质采样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显示，水体未受到污染。

一是针对噪声扰民问题，银川市公安局交警分局严格管控该路段重型车辆通
行，非必要禁止重型车辆驶入该路段；对大货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
为进行抓拍录入，并予以行政处罚。
二是银川市公安局交警分局金凤一大队在沈阳快速路入口等路段开展查处
专项行动，从严查处大货车闯禁、超载等违法行为，避免噪声扰民。

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已向高庄乡学清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下发环
境监察通知，禁止在周边居民休息时间（12：00—14：30，22：00—次日6：00）
施工，并对厂区内玉米絮定期清扫，确保不发生扬尘情况。

一是西夏区西花园路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5月31日进行现场核查，处理并
告知摊主整改要求，截至目前，该摊主已将餐车改用清洁能源并加装油烟净
化设施。
二是西夏区西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定期巡查，规范劝导，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5月31日现场核查，要求土地管理单
位在空地补种作物，加强洒水降尘。6月3日，经再次现场核查，该空地已播
种玉米，同时进行洒水降尘。

一是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宁夏雅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
行责任约谈并下发整改通知书。2025年6月1日，雅泰物业公司对两个化粪
池进行了彻底清理，更换了4个破损的排污井盖，目前异味已消除。
二是要求物业公司加强管理，确保物业公司严格按照协议做好服务工作。相
关部门定期对物业公司的服务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对此次问题整改情况进行

“回头看”，确保异味扰民问题不反弹。

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办事处联合有关部门于2025年5月31日，责令重庆丰
收鱼庄3日内对空调外挂机采取降噪措施，将厨房通风管道延伸至楼顶。同
时，委托第三方对整改后的油烟、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异味、噪声达
标排放。

一是永宁县望远镇人民政府已于5月31日对永二干沟沟道环境卫生进行集
中整治，清理沟道内生活垃圾、水草等。目前已完成清理，现场核查已无异
味。银川市生态环境局永宁分局已安排对水质进行监测，待监测结果出来后
再进一步处理。
二是永宁县望远镇人民政府定期对该路段洒水，减少扬尘。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减少车辆喇叭噪声扰民。

2024年3月5日，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针对众元隆公司露天晾晒煤泥进行了
立案处罚。2024年7月23日，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针对众元隆公司堆存钢
渣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罚。2025年5月31日，针对投诉人举报的
问题，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依法加大督促整改力度，加快解决众元隆公司堆
存煤泥、钢渣和铺垫煤矸石问题。
一是针对堆存煤泥情况，督促该公司尽快将堆存的煤泥进行清理。
二是针对铺垫煤矸石及露天堆放钢渣的情况，众元隆公司于5月底分别与宁
夏万彪工业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宁夏鸿宇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固废处置
合同，已将铺垫煤矸石拉运至宁夏万彪工业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堆
存的钢渣也将陆续拉运至宁夏鸿宇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或其他相关企业进
行规范处置和综合利用。
三是为进一步查清堆存煤泥、钢渣和铺垫煤矸石具体数量，确保立案查处有
理有据，市生态环境局惠农分局已聘请宁夏诚源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对众元隆
公司堆放的煤泥、钢渣及煤矸石进行方量测绘。
四是针对该公司擅自使用工业固废（煤矸石）对场地进行铺垫，未采取防扬
散、防流失、防渗漏的环境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惠农分局正在按照程序进
行立案查处。

一是针对异味问题，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5月31日要求
该餐厅严格按照经营许可范围经营，严禁炒、炸火锅底料等行为导致油烟扰
民，对排风扇及风道定期清洗维护。6月6日经对整改后的环境空气进行监
测，结果达标。
二是针对噪声问题，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办事处督促该餐厅对空调外挂机
加装隔音棉，现已完成加装，经监测，噪声达标排放。

太阳山开发区管委会已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企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整改。
一是要求该企业于2025年6月25日前，清理南区工业场地及附近沟道内遗
留的石料，并覆土进行生态修复治理。
二是要求该企业于2025年6月25日前，规范堆放北区工业场地东侧废石场
散乱白云石骨料、石粉物料，做好防尘抑尘等措施。
三是做好北区工业场地临时堆放矿区的防尘抑尘措施，不得在防风抑尘网外
堆放物料。

要求宁夏浩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6月21日前修复破坏的84.38亩草原植
被，监督企业严格按照《中宁枸杞高端锁鲜枸杞及生态枸杞红茶产业建设项
目勘测定界图》对界定范围内旱耕地部分进行作业，坚决杜绝草原生态二次
破坏。

贺兰县住建局督促指导海亮滨河壹号小区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出口安装电
动感应卷帘门，有效降低噪声影响。2025年6月3日已完成安装，经复测，噪
声达标排放。

经与3家养殖户协商，同意自行拆除现有养殖设施并恢复耕地。2025年6月
1日上午，宁安镇组织镇村干部拆除牛羊圈舍10余处，协助养殖户另选养殖
新址，帮助其转移并妥善安置存栏牲畜。目前，3户养殖场地附着物已全部清
运完毕，土地已平整。

一是加大禁牧封育宣传、巡查、处罚力度，坚决防范羊畜啃食损坏林木、草原
等现象的发生。
二是组织相关农户在合适的条件下及时补植补种，最大限度保护造林成果。
三是认真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加大农用残膜清收力度，推广使用抗拉强
度高、耐老化的地膜，建立地膜回收奖励机制，加大地膜禁烧宣传、巡查和处
罚力度。
四是组织动员群众做好平整土地、适时抢墒播种，确保耕地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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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公告
省道303线滨河大道至沙湖段公路工程施工K6+650—K21+221段

实施改扩建工程，施工时间为2025年6月14日至2026年11月30日。自
2025年6月14日至2025年12月31日实施改扩建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
幅封闭施工、半幅交替通车的交通管制方式。施工期间，部分路段将进
行依次交替、单向管制通行，请服从现场交管部门、施工单位安全人员的
指挥管理，为确保过往车辆及行人安全，请按照沿线设置的警示、提示标
志减速慢行。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宁夏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
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石嘴山分中心

2025年6月10日

遗失声明
●王芝方于 2025年 6月 7日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

640322198709090024，有效期：2014年 8月 19日至 2034年 8月
19日。特此声明。

●山庄清真寺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8746000204702，
账号：5012541800017。声明作废。

●银川市兴庆区香辣源调味品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00MA7738N35F）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

各1枚。声明作废。

●严丽霞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642123198305161727。
特此声明。

通 告
因承建的2025年吴忠市区地金路等农村公路路况质量精细化提升

工程一标段，现定于2025年5月28日至2025年9月30日对地金路、杨马
湖 13队—14队路、杨马湖 9队—12队路、新田 8队路、四支渠 15 队—银
新村 5队路等 5条道路进行路况提升，现于 2025年 5月28日至2025年
9月 30日对以上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采取半封闭通行。管制
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路线警示、提示标志提前规划路线绕道行驶，由此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吴忠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吴忠市公路管理段
宁夏圣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0日

通 告
因承建的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奶产业道路改造提升特色项目四

标段，现定于 2025年 5月 28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对 CA62支线四 K0+
000—K1+537、Y273、CA52支线六 K0+000—K2+968等 2条道路进行路

况提升，于 2025 年 5 月 28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对此路段实行交通管

制。施工期间采取半封闭。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路线警示、提示

标志提前规划路线绕道行驶，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吴忠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吴忠市公路管理段
宁夏晨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0日

石嘴山银行银川分行内部自行车停放处有两组快
递柜，此快递柜乃城市投资部门安装，自安装后一直未
启用。为合理利用此快递柜，经我公司多方联系产权
单位，未果。现通过登报予以通知，望快递柜产权单位
在 2025 年 6 月 16 日 18 时前与我公司对接协商处理。
如在通知时间内无人对接，我公司将对其予以拆除处
置。联系电话：18909508539，特此通知。

通
知

遗失声明
●韩秀丽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642126197911021825，

有效期：2012年7月25日至2032年7月25日。特此声明。
●赵彩霞遗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开具的医疗住院发票1张，

票号：0002530913，金额：19656.81元。特此声明。

●杨玉芳遗失贺兰县常信乡五渠村八社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证号：640122200202080017J第022005号。特此声明。

● 宁夏泽蓝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JE1A5F）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固原市原州区宿权电子设备经销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400MA76G0555Q）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来源：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宁夏协调联络组）


